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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   年   月    日

＊ 註：委託事項（）括弧內之委任處理有效期限部分，得視委任情況自行決定是否填載； 

有填載期限者，持本委託書之受委託人僅能於期限內代為辦理委託事項； 

無填載期限者，受委託人得代為辦理地籍調查指界有關事項至完成為止。 

 


